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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符其實自治的建議 

第一, 介紹 

2002 年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恢復對話以後，十四世達賴喇嘛的代表與中央

政府代表之間多次進行了會談，其間，我方詳細闡釋了西藏人民的真實願望。以互利

為基礎的中間道路之精神是，西藏民族在不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宗旨的情況下，

得到名副其實的民族自治地位。這也是基於藏漢民族眼前和長遠的利益。我們明確做

出了不尋求獨立或分裂的承諾，並設法通過名符其實的民族自治來解決西藏問題。這

完全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有關自治的條款。而且保護和發展西藏民族的特性與

形式，不僅對整個人類，對藏漢民族尤為有利。  

2008 年 7 月 1 至 2 日舉行的第七次會談期間，中共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

杜青林先生表達了希望達賴喇嘛對西藏的穩定和發展提出建議或意見的呼籲；中央統

戰部常務副部長朱維群也表示希望聽到藏人所尋求的自治的標準或形式，以及在不違

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情況下，我方對地方區域自治的看法。 

因此，本建議詳細闡釋了我們對名符其實自治的立場， 以及根據我們對中華人民

共和國憲法的理解，若能確實執行，可以滿足西藏人民特別利益要求的立場。 達賴喇

嘛也相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下，如果實行名符其實的自治，則西藏人民的基

本需求應可以得到滿足。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和別的國家一樣，通過賦予各少數民族自

治的權利來解決民族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自治的基本原則和目的，與西藏

人民的需求和願望是相符的。民族區域自治的目的是在拋棄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

義的前提下，避免民族壓迫和民族分裂，通過賦予各民族當家作主的權利，以保障各

少數民族的特性和文化。 

根據我們的理解，憲法有關自治的原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滿足藏人的需求。 憲

法在一些相關問題上，對相關國家機關在自治問題上賦予了特別解決或實施的權利，

要實現基於西藏特性而實施的名符其實的自治，施行上述各項特殊權利是必須的。在

施行過程中，為了與西藏民族的需求和特性相適宜，可能需要對某些自治條款重新進

行研究和調正。如果雙方真的具有誠意，則目前的所有問題都可以通過憲法規定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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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原則得到解決。如此，則國家的統一穩定，藏民族與其它各民族間的和諧親密關係

等均可實現。 

 

第二， 尊重西藏民族的同一性 

拋開現行的行政區劃，所有藏人做為同一的民族，統一聚居的現實必須得到尊

重。這不僅符合憲法有關民族區域自治的宗旨，目的和基本原則，而且也是實現民族

平等的基礎。 

 不論語言，文化，佛教傳統或是獨特的風俗習慣等，西藏民族具有同一的民族

屬性是不爭的事實。西藏民族不僅具有共同的歷史，而且不論其政治或行政區域如何

地分合，其宗教，文化，教育，語言，生活習慣，地理環境等始終都是統一的。 

以地理環境而言，所有藏人都聚居在高原地帶。由於西藏民族幾千年來一直居住

在西藏高原，因此西藏民族也是西藏高原的原住民族。根據憲法有關民族區域自治的

原則，事實上藏人做為一個民族世代居住在整個西藏高原。 

 基於上述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承認西藏民族是 55 個少數民族中的一個民

族。 

 

第三， 藏人的真實期望 

西藏民族有它獨特的歷史，文化，宗教和傳統風俗習慣，這一切也是人類文明寶

貴的一部分。西藏民族希望保存祖先留下的這些寶貴遺產，並根據二十一世紀的需

求，弘揚和發展這些宗教與文化遺產。 

 如果做為多民族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員而共處，則西藏民族將會從國家的經

濟與科學發展中得到巨大利益，我們希望在這一發展過程中盡己一份力，共同協力配

合。同時，西藏民族也希望西藏民族的特性，民族文化和精神得以保存和延續；希望

西藏民族自古以來世代居住之脆弱的高原生態環境能夠得到保護。 

 對西藏民族特殊性的承認是一直的，這一點在十七條協議，以及歷屆中華人民

共和國領導人的講話或政策中都有明確的表現。確定西藏民族的自治地位和自治形式

等都是基於這一點的。憲法也確定了根據少數民族的不同特性和需求而予寬容對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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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則。 

 達賴喇嘛有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下，解決西藏問題的立場是明確堅定

的。達賴喇嘛所秉持的立場，與鄧小平先生所重申“只要不談西藏獨立，其他問題都

可以協商解決“的精神是完全符合的。我們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統一，同時也

希望中央政府承認和尊重西藏民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範圍內實行同一的，名符其實

之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這是化解彼此矛盾的基礎，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間實

現團結，和諧與穩定的近因。 

 西藏民族的特性之發展要順應全球，尤其是國內的發展；同時，經濟，社會和

政治的發展，必須要尊重和愛護西藏民族自己的特點。要實現這一切，就必須要承認

西藏人民的自治權利，而且其實施要符合藏人自己的需求，特性和重點，並涵蓋所有

西藏民族聚居的地區。 

 由於保護西藏的民族文化和特性，只能靠藏人自己，其他任誰也沒有辦法達

成。因此，西藏人民要在自我幫助，自我發展和自我治理與中央政府或各省區對西藏

的幫助指導之間掌握平衡，這是極為重要的。 

 

第四， 藏人的基本需求及自主管理 

 [1] 語文 

 語文是表現民族本質的最重要的特徵。藏語不僅是藏族互相溝通的語言，而且

也是我們書寫文章，歷史，佛學教義或科學技術等知識的唯一語言文字。藏語文是一

個與梵文相媲美的文字，具有很高的表達能力，從梵文翻譯的內容，不論詞意，藏語

文是唯一可以還原梵文的語言文字，因此，藏語文不僅是世界上音譯最多和最好的文

字，而且也被一些學者推崇為著作最豐富和數量最多的文字。 

憲法第四條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從而保障了使用

各自語言文字的權利。西藏民族在使用和發展自己語言文字中，藏語文是首要的，必

須要得到尊重。各藏族自治地區的語言文字也應以藏文文為主。 

這一觀點在憲法第一百二十一條中有明確寬泛的認可：“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

關在執行職務時，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條列的規定，使用當地通用的一種或者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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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語言文字”。在<<民族區域自治法>>第十條裡也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

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 

<<民族區域自治法>>第三十六條也明確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根據國

家的教育方針，依照法律規定，決定本地方的教育規劃，各級各類學校的設置，教學

內容，教學用語和招生辦法等規則”。這一條款認同了在藏族地區使用藏語文教學的

觀點。 
 

 [2]文化 

 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護少數民族的文化，因此中華人民共和

國憲法第二十二條，四十七條，八十九條，以及民族區域自治法第三十八條等都規定

了有關保護文化的條款。西藏的文化與藏人的宗教，傳統，語言和特性等有著極為密

切的連繫，現今的西藏文化在各方面都面臨著極大的困難。生活在多民族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領域內的西藏民族，要依照憲法所保障的權利，保護自己民族的獨特文化。 
 

 [3] 宗教 

 宗教涉及西藏的根本問題，佛教與我們的本質有著密切的聯繫。我們雖然認同

政教制度的分離是很重要的，但不能因此侵犯信徒的自由和宗教實踐。對西藏人民而

言，如果沒有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則其它的個人或集體自由都是無法想像的。憲法

強調和保障了宗教信仰與宗教活動的自由。憲法第三十六條明確保障了公民的宗教信

仰自由和權利，規定“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各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

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 

 將憲法的上述條款，以國際通用的標準去闡釋的話，信仰或實踐的方式也包含

在宗教自由的範圍內，這些自由包括根據宗教傳統管理寺院，研習和實踐教法，根據

宗教制度確定入寺僧侶的人數和年齡，以及自由從事講經說法等宗教儀式和活動。因

此，對一般的宗教活動，包括師徒關係，寺院管理，轉世靈童的認證等事務，政府都

不應進行干涉。 
 

 [4] 教育 

 西藏人民希望通過與中央教育部們的合作，制定屬於西藏自己的教育制度和自

主進行管理的願望，在憲法的相關規定和精神中得到支持。西藏人民同樣也希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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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科學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同時也可以看到佛教的心理學，哲學和

宇宙學等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正在越來越多地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同。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國家要保障公民享有義務教育。憲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自主的管理本地方的教育事業……”。民族區域自治法第

三十六條裡也有類似的規定。 

有關決策方面，由於自治的權限不明確，因此需要強調的是，對藏民族的教育必

須要施行名符其實的自治，這一點也得到了憲法有關自治原則的支持。 

有關藏人希望參與科技發展的願望，在憲法（第一百一十九條）和民族區域自治

法（第三十九條）中，對民族自治地方參與發展科學技術的權利做了明確的認定。 
 

 [5] 環境保護 

 西藏是亞洲諸多河流的源頭，也是世界的屋脊，地大物博，擁有豐富的礦產和

森林等資源。西藏民族的環保傳統是基於不分人類或動物，敬重一切生命而不予傷害

之理念所產生，因此西藏特殊的環境得到保護，沒有遭到汙染。 

 目前，西藏的生態環境正在遭到難於恢復的破壞，這一點從西藏的草地，農

田，森林，水源以及野生動物所受到的影響中可見一斑。 

因此，根據民族區域自治法第四十五條和六十六條之規定，依照西藏過去的環保

觀念和傳統，應賦予西藏制定環保政策以及進行管理的權利。 
 

 [6] 有關自然資源的使用 

 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法都認可自治地方的自治機構，在保護和管理自然生態環

境與自然資源方面的責任（民族區域自治法第二十七條，二十八條，四十五條，六十

六條，憲法第一百一十八條亦規定要照顧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民族區域自治法確認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保護，建設草原和森林” （第二十七條），規定 “對可以

由本地方開發的自然資源，優先合理開發利用”（第二十八條）。 

 土地所有權是利用自然資源，增加稅務和收入以提升經濟的基礎。因此在自治

地區，所有不屬於國家的土地，應賦予自治民族依法獨享出租或交易等的權利，此點

極為重要。同時，在符合國家發展規劃的情況下，自治地方應具有自行制定或推展發

展計畫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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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經濟發展和貿易 

 發展西藏地區的經濟是必要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範圍內，西藏屬於經濟最

落後的地區之一。 

憲法確認民族自治機關根據地方的特點和需要，制定經濟建設的方針。（ 憲法第

一百一十八條，民族區域自治法二十五條）。 也確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有管理

地方財政的自治權（憲法第一百一十七條，民族區域自治法第三十二條）。並規定，國

家從財政，物資，技術等方面幫助各少數民族加速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事業（憲

法第一百二十二條，民族區域自治法第二十二條）。 

同樣，民族區域自治法第三十二條裡也規定，類似西藏這樣與其他國家接壤的自

治地方，可以展開對外經濟貿易活動或邊界貿易。對於與其它國家有著文化，宗教，

民族和經濟等共同特性的西藏人民而言，這一點尤為重要。 

中央和各省的幫助雖然可以暫時獲益，但如果西藏人不能自食其力而需要依賴別

人生存時，這將會是巨大的災難。因此，促使西藏人經濟自立也是實行自治的重要目

的之一。 
 

 [8] 民眾的衛生 

 憲法規定政府賦有為民眾提供衛生和醫療服務的責任（憲法第 21 條）。憲法第

一百一十九條裡也認定這是自治地方的責任，民族區域自治法第四十條裡也認定，民

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自主解決本地方的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規劃，發展現代醫藥

和民族傳統醫葯。 

依照上述條款的宗旨，民族自治機關必須要具有滿足所有藏人衛生需求的條件和

能力。同樣要具備依照傳統將藏醫和天文曆法加以實施和發展的能力。 
 

 [9] 公共安全 

 解決關係民眾安全問題之工作人員或安全人員中，擁有了解和尊重地方傳統和

風俗習慣的人員是極為重要的。 

 自治和全權管理自己事務的主要責任之一是，管理民眾的內部秩序，以及自治

地方的安全。憲法第一百二十條和民族區域自治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

的自治機關依照國家的軍事制度和當地的實際需求，經國務院批准，可以組織本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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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社會治安的公安部隊“。 
 

 [10] 管理外來移民方法的制度 

 民族區域自治和自主管理自身事務的根本目的，是為了保障少數民族的特性，

文化和語言，以及落實當家作主的權利。允許甚至鼓勵漢族或其他民族人口向少數民

族地區的大規模遷移，從根本上違背了民族區域自治的目的和理念。由於人口遷移所

帶來的人口結構變化，將使藏漢民族的團結或統一無從談起，取而代之的是西藏的民

族特性和獨特文化的日漸滅亡，藏民族也會消失在漢民族當中。同樣的，漢族或其他

民族大量遷移到西藏各地，將會從根本上改變施行民族區域自治的基本構成要件，因

為“少數民族聚居”區域實行自治的憲法之基本要件由於人口移民而被根本改變或遭

到漠視。如果不阻止這類的大規模移民，則西藏民族終將難於聚族而居，從而失去憲

法有關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這種做法完全踐踏了憲法有關民族問題的精神原則。 

 中國曾經嚴格控制內部的人口遷徙和居留，但民族自治機構管理“外來”移民

的權力卻極為有限。我們認為，為了尊重自治的原則和理念，給予各自治機關對中華

人民共和國其它地區的人民在西藏居留，定居，工作或其它經濟活動自主制定相關法

規的權利是極為重要的。 

 我們並沒有將定居西藏或長期留居西藏的其他民族成員驅走的想法。我們所擔

心的僅僅是，鼓勵以漢族為主的其他民族成員大量移居西藏的結果，將會改變現有的

西藏社會結構，西藏民族因此成為少數而被邊緣化，脆弱的西藏自然生態環境遭到無

可挽回的破壞。  
 

 [11] 與其它國家在文化，教育，科學，宗教等領域的交流 

 在有關自治的內涵中，民族區域自治法第四十二條還規定，在文化，藝術，教

育，科技，衛生，體育，宗教，環境，經濟等方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或

各省市自治區的交流固然重要，同時，自治地區還有與其它國家進行交流的權利。 

 

第五 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西藏人要進行統一的管理 

 基於西藏人民的上述基本需求，通過實施民族區域自治，保護和發展西藏的民

族特性，文化以及佛教傳統，並在尋求發展的過程中，現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賦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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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地位的所有藏族地區，需要納入統一的自治管理範圍內。現今的行政區域劃分，將

西藏人分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自治區和許多省份當中，從而造成藏人被分散割裂，

各個地區發展不平衡，同時也嚴重削弱了保護和弘揚民族特性，文化與佛教傳統的力

量。這一政策不但沒有尊重西藏民族的統一性，反而進行民族分裂，對西藏民族的統

一性製造障礙，踐踏了民族自治的精神。在新疆和蒙古等主要的少數民族地區，大部

分人民都包含在各自的自治區域內，而聚居的西藏民族卻被劃併不同的省區，仿佛在

對待不同的民族 。 

 將目前分散在各種自治地區的所有藏人統一在一個自治體系下，不僅符合憲法

第四條的相關規定和精神，而且民族區域自治法第二條也規定：“各少數民族聚集的

地方施行區域自治”。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序言中也記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由中

國共產黨為了解決民族問題而制訂基本政策。民族區域自治是在國家的統一領導下，

各少數民族聚集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實行民族區域自

治，體現了國家充分尊重和保護各少數民族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權利的精神，體現了

國家堅持實行各民族平等，團結和共同繁榮的原則”。 

 西藏民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範圍內享受自治權利時，如果能夠統一普及到整個

西藏民族地區，將有助於實現具實質意義的民族區域自治。 

 民族區域自治法也傾向於認為民族區域自治的邊界是可以進行調整的。根據憲

法有關自治的基本原則，尊重藏人統一性的願望完全是合法合理的，為此而改變部分

行政管理範圍並不違背憲法精神，而且也有許多前例可循。 

 

第六 自治的本質和架構 

 能否實現名符其實的自治，將依賴於上述各項自治問題以及藏人在這些問題上

實施自治的程度或自治方式。因此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才能制定和實行適合藏民族的

特殊狀況和基本需求的法規。 

要實現名符其實的自治，藏人還要有制定符合自己需求和特點的地方政府，政府

組織，以及制度的權利。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對本地方所有（涉及上述自治

的）問題有制定法規的權力，以及在自治政府各部門的實施權利和自由決定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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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權利也包括在中央國家級的相關權利機關中安置代表並發揮實質作用。為了使自

治充分發揮效力，其商討方式必須具備功效，在相互關連密切或共同利益上，中央和

地方政府要建立起合作解決的途徑。 

 實現名符其實自治的最重要條件之一是，要保障憲法和其它法律單方面取消或

修改賦予各自治地方的權利和職責。也就是說，不論中央或自治地方，在未經另一方

同意的情況下，不得擅自修改自治的基本條款。 

 有關符合西藏實際和需求之名符其實自治的範圍和特點，要根據憲法第一百一

十六條（民族區域自治法第十九條）的相關規定，在自治條列中做出詳細的解釋，如

果適當的話可以為此另外制定法規。包括第三十一條在內的憲法相關條款中， 對於類

似西藏這樣有著特殊地位的地區，在尊重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情況下，規

定可以相應地適當放寬。 

 憲法第三章第六節也認定，民族區域自治地區具有自治政府和制定法規的權

利，因此憲法第一百一十六條（民族區域自治法第十九條）規定：“依照當地民族的

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訂自治條列和單行條列”的權力。同時，憲法在很多方

面賦予行政自治的權利（憲法第一百一十七到一百二十條），規定自治機關在適合地方

的需求下，依照地方的實際情況，貫徹執行國家的法律。（憲法第一百一十五條）。 

 上述這些法律條件雖然對自治機關的決策權限造成一定的阻礙，但是憲法不僅

接受了自治機關可以依照適合地方的需求制定法規和政策，而且，這些法規政策甚至

可以和包括中央在內的其他機關所規定的不一致。 

 正如我們說明的那樣，藏人的需求與憲法的自治原則大致相符合，但在真正實

施過程中，目前，由於種種原因而造成許多阻礙，甚至失去效力。 

 實施名符其實的自治，還需要權力分配，如中央和自治地方對一些問題的雙方

權責問題進行明確分配等。就目前而言，在這些方面不僅沒有清楚的分配，自治地方

的立法權利也沒有落實，仍遭到很大的阻礙。因此一方面憲法對於自治地方在很多問

題上認定具有制定法規的特殊需求，但是另一方面根據憲法第一百一十六條的規定，

卻必須要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批准，所以自治的原則

在實施過程中多有阻礙。正式規定需要這種批准的只有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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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民共和國內各省的人民代表大會不需要得到這樣的批准，在制定地方性法規時，

（非自治的）各省只要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即可（憲法第一百條）。 

 在真正實行自治方面，依照憲法第一百一十五條之規定，必須要遵循諸多的法

規和章程，其中一些法規甚至對自治地方的自治造成很大的阻礙，有些法規相互矛

盾。因此自治的真實標準並沒有明確的落實，國家上級機關單方面制定法規和章程，

甚至政策的改變也是單方面決定。如果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對自治的標準和實施方

面出現不同的看法，則缺乏為解決問題或進行溝通的足夠途徑，實事上並沒有明確的

規定，這使得地方領導的工作受到阻礙，對西藏民族施行名符其實的自治也造成障

礙。 

 此時，我們沒有為了這些問題和實行名符其實的自治而詳述藏人困難的意願，

但是為了在往後的會談中，能夠適當的解決問題而做為例子而在此提出。我們會繼續

學習憲法和有關法律，並在適當的時候發佈我們所知道的研究結果。 

 

第七 未來前進方法 

 正如本建議的開頭所述，我們相信西藏人民的需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

自治的原則相符合。我們的目的是，就如何讓這些需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架構相配

合而進行討論。正如達賴喇嘛經常強調的那樣，我們並沒有任何隱藏的計劃，也絕對

沒有在得到真正自治後，依此做為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跳板的目的。 

 西藏流亡政府象徵著西藏人民的利益和西藏人民的代表，我們之間就上述問題

和相關議題達成協議後，西藏流亡政府將失去存在的必要而會立即解散。事實上達賴

喇嘛已多次聲明，他個人在未來將不會擔任任何政治職務。在實現和解的過程中，為

了得到藏人必要的支持，達賴喇嘛願意為此竭力發揮其影響力。 

 以這個承諾為基礎，第二步應該就本建議所提出的相關問題進行具實質意義的

討論。為此願意就尋求共識，以及程序或時間等方面進行討論決定。 


